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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首映典禮市集場域佈置暨執行委託服務 

評審須知 

 
壹、 服務建議書內容說明 

一、 廠商服務建議書內容應力求簡明扼要，並應依本案契約及需求說明書等

載明之服務範圍研擬，其內容應包括本須知第參條之評審項目內容。 

二、 服務建議書封面標題為「高雄首映典禮市集場域佈置暨執行委託服務」。 

三、 服務建議書乙式5份，由廠商自行編排章節架構，以中文由左至右橫式書

寫，A4 紙張製作（附件可用 A3 紙張）左邊裝訂成冊，並請載明廠商名

稱、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。 

四、 未得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除1本交由本中心存檔外，其餘交由廠商領回，

決標後 7 日內未領回者，即視為放棄，本中心得逕行銷毀。 

貳、 評審作業 

一、 開標文件及資格審查： 

(一) 投標文件應於截止投標期限前以寄送或專人送達高雄流行音樂中

心行政事務部 (請投標廠商自行預估寄達、送達時間)，逾時概不

受理，開標前不允許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，提送後之資格

文件及圖說不得要求退還或更換，惟本中心截止收件日或資格審

查開標當天，若遇假日或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經本中心所在之

地方政府依權責宣佈停止上班者為準，則順延到次一個上班日的

同一時間。 

(二) 資格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，始得為評審之對象，投標廠商所

提服務建議書由本中心成立評審小組，依招標文件規定辦理書面

評審。 

(三) 評審小組以書面審查進行評分，廠商不必簡報。符合本案招標文

件規定之廠商，本中心必要時得通知前來說明。 

三、 評定方式： 

■序位法 

(一) 評審委員就廠商所提送之服務建議書資料、評審項目逐項討論後，

由各評審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廠商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予

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各評審委員就不同廠商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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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分數相同者應列同一序位(例如：兩家並列序位 1，下一序位自

序位 3 排列起)，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

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，未達75分者不得列為為議價對

象。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75分時，則符合需要廠商從缺並

廢標。 

(二) 評審委員於各評審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計各廠商

之序位，以平均總評分在75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，且經出

席評審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符合需要廠商。平均總評分在75分以

上之第2名以後廠商，且經出席評審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，亦得列

為符合需要廠商。 

(三) 本案採固定金額，議價程序不能免，無須議減價格，但需議定其他

內容。 

(四) 符合需要廠商為1家者，以議價方式辦理；符合需要廠商在2家以上

者，以依序議價方式辦理。如有2家（含）以上符合需要廠商序位

合計值相同者，以專業及執行能力之評審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

先議價，得分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 

 

參、 評審項目及配分：(服務建議書內容請參考評審項目編列) 

項 

次 
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說明 配分 

A 專業及執行  

能力(65 分) 
A-1.佈置規劃融入場域

並符合活動主題 

廠商就本案主題與場
地，提出之設計構想與
策劃、氛圍營造、創意
發想、互動巧思等環
節。 

 

25分 

A-2.專案整體管理 團隊分工、時程規劃及

專案進度掌握。 

 

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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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3.專案團隊經驗能力

與過去事蹟 

執行團隊簡介、專業能

力、人員之學經歷、及

廠商5年內曾經主辦

或協助類似活動經驗

或代表性作品。 

 

 

 

20 分 

B 經費分配完 

整 性 及 合

理性 ( 2 0  

分) 

B.經費分配合理性及所列項目價格組成分析。  

20分 

C 創意或加值

項目(10分) 
C.廠商提供需求書之外的創意或加值項目。 

 

10分 

D 書面內容 

(5 分) 

D.書面內容是否具體詳實、簡單明確、掌握重

點。 

 

5 分 

合計 100 分 

 

肆、 其他： 

一、 廠商所提服務建議書均視為契約書之一部分，得標廠商應據以執行。 

二、 廠商對本須知應予詳閱，俾充分瞭解本案所訂委託事項，研判可能影響

成本因素後，據以合理擬定費用及準備其他投標文件，廠商投標無論得

標與否，均不得要求要任何費用；如得標簽約後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，

也不得藉詞要求另列項目補償計價。 

三、 廠商提供評審之相關圖件，如有任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者，概

由投標廠商自行負一切法律責任。若經檢舉並證實有抄襲或臨摹他人者，

一律取消資格，如因此損害本中心之名譽，廠商應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四、 廠商所提之資格證明文件如有不實或偽造者，除自負刑責外並即行取消

其投標議價或得標資格，事後發現者亦同。 


